	簽  於○○處           日期：ＯＯ年ＯＯ月ＯＯ日


主旨：職○○○為充實知能提昇為民服務品質，擬參加九十○學年度國立○○大學○○碩士班入學考試，如蒙錄取將於不影響業務情形下利用部份辦公時間前往進修，並申請進修學分補助，簽請　鑒核。

說明：

一、職係國立○○大學○○學系畢業，於○○○年○月○日至本校服務。
二、進修地點：○○縣(市)○○鄉(鎮、市)國立○○大學。

三、進修方式時間：於本校教師員額編制百分之八內利用部份辦公時間進修，預計進修時間自九十○學年度起○年。

四、本人進修科系確與業務相關，且有助於提升業務專業。

敬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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